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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区“科技领航”专项政策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为贯彻国家关于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”的总体要求，大力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，加快构建“1+X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落实好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《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持续提升科技领航企业创新能力，带动区域创新生态跃升，结合海淀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此专项政策。
二、拟定过程
本政策聚焦海淀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、工业等优势产业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支持技术创新能力强、产业带动作用大、发展能力突出的科技领军企业，目的是引导驻区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更好地承担国家产业链安全和创新驱动战略使命，提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，为构建“1+X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提供有力保障。
三、主要内容
申报流程方面，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公开征集，登录京策平台进行网上申报，在线填报并提交企业相关材料。本专项暂不需提交纸质材料。
绩效指标方面，从技术创新能力、产业带动能力、企业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对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进行评价，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包括研发投入情况、新获发明专利情况等指标；产业带动能力包括市场认可地位（世界500强、中国500强、上市、独角兽）等指标；企业发展能力包括企业发展新动能（固定资产投资）、利用外资等指标。对于综合评价排名前列的企业，给予不超过企业2025年度研发投入6%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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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方面，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负责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。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、审核、验收等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和违法行为的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已拨付的资金依法予以收回。拒不配合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。



